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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调研提纲
一、城镇棚户区改造及农村危房改造
（一）城镇棚户区改造
按照省政府与各市州签订的住房保障目标责任书，督查各地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新开工、基本建成、分配入住，廉租住房新增租赁补贴，棚改货币化安置，2012年底前开工建设的公租房分配入住，购买和长期租赁筹集公租房等完成情况。重点督查棚户区改造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棚改货币化安置落实情况以及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拟采取的措施；明年棚改计划的落实情况等。
督查方式：查阅新开工项目佐证资料，包括项目立项、发改立项批复、规划许可、建设许可、招标文件等相关文书；棚户区改造征收方案、征收决定、入户调查资料及征收补偿协议等。督查组随机抽查1－2个项目建设现场。
（二）农村危房改造
督查各县市2015年第二批计划是否下达，是否按要求成立工作专班，安排工作经费。
督查方式：每市州抽查2县，每县2个镇，每镇2个村，每村3户。由地方提供农村危房改造花名册，督查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查看农村危房改造农户档案资料，有无公示留存照片，有无各级审批意见及危房等级鉴定意见；现场检查对照身份证或户口本确认是否是补助对象，了解补助原因；查看补助资金是否到户；查看面积情况是否与档案资料填报一致；农房改造完成后，是否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三）渔民上岸安居工程
督查了解各地计划补助对象的确认数、开工数、竣工数、补助资金已拨付数，计划未落实的原因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督查方式：现场抽检集中统建或自建开竣工情况和建筑质量情况，抽检对象由督查组织根据附表抽取。现场检查核对户主信息、房屋质量和补助资金拨付凭证。
（三）房地产市场
1、贯彻落实《关于促进全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鄂建〔2014〕16号），按照“一市一策、一县一策”要求，制订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的情况。
2、贯彻落实《关于印发全省住建系统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十项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鄂建办〔2015〕156号），开展房地产交易市场专项整治的情况。
3、贯彻落实《关于做好全省房地产市场统计工作的通知》（鄂建文〔2015〕72号），房管部门会同统计部门建立联动协作机制的情况，对房地产市场统计对象进行集中清理情况。
（四）住房公积金监管
督查围绕用好用足住房公积金，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促进住房消费，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情况，重点是个贷率提升，结余资金减少两个指标的完成情况。
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一）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及排水防涝检查工作
1.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排水（雨水）防涝综合规划编制大纲的通知》（建城〔2013〕98号）要求，督促31个未将城市人民政府规划审批文件报送我厅的城市，于2015年12月15日前将规划审批文件报送省厅城建处。
2.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城市排水防涝检查工作的通知》（建办城函〔2015〕842号）要求，督促各设市城市，于2015年10月底前将检查考评表和自查报告报送省厅城建处，并做好接受核查的准备工作。
（二）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的通知》（建城〔2015〕130号）要求，督促地级城市于11月15日前将黑臭水体整治计划报送我厅城建处，年底前向社会公布本地区黑臭水体整治计划。
（三）地下管线综合规划、地下管线普查
根据国办发〔2015〕27号和鄂建〔2015〕10号要求，2015年底前，设市城市完成地下管线综合规划、地下管线普查，建立地下管线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四）编制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建立项目储备库
根据住建部要求，2015年11月25日前，各城市编制完成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2016-2020年五年项目滚动规划和2016年度建设计划，建立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库。
（五）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国发〔2013〕36号），到2015年，设市城市至少建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水、电、通讯等设施齐备，功能完善的防灾避险公园。
（六）城市生活污水、垃圾处理情况
1.截止三季度，市本级及各县（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顿/日）、污水集中处理率（%）、污水收集管网长度（公里）、污泥无害化处置率（%）、再生水利用率（%）等。
2.武汉市、宜昌市、襄阳市、黄石市、十堰市全国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城市工作推进情况；宜昌市全国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进展情况；钟祥、石首、应城、云梦、通山等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情况；汉川、大悟、孝昌、丹江口、沙洋等县（市）无害化处理等级评定准备工作情况。
（七）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
1、农村垃圾治理。地方政府是否重视，是否单由部门负责相关工作。是否安排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经费，是否成立工作专班，垃圾收集清运处理设施是否满足需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市场化情况。
督查方式：现场抽查，每市州抽查2县，每县2个镇，每镇2个村，督查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督查组在交通过程中查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情况，视线范围内有无乱堆垃圾现象，发现问题的请用手机拍照记录，督查结束后请督查组将拍照记录交村镇处。
2.小城镇污水治理。按照省政府与各地签订的目标责任状，督查仙洪试验区小城镇污水厂是否正常运行，督查三峡库区、丹江库区小城镇污水厂已建项目的运营情况及在建项目进度，已建污水厂的小城镇是否按规定收取污水处理费。
（八）配套建设群众健身设施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鄂政发〔2015〕50号）的要求，重点督查2013年至2015年9月底规划审批的新建居住区和社区，按要求配套群众建设相关设施的情况，是否符合“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3平方米”的规定。地方政府或城市规划建设等管理部门采取的主要措施、出台的主要文件、制定的配套地方标准等工作情况。
三、建筑业及建筑市场监管
（一）各地2015年建筑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各地2015年前三季度建筑业总产值完成情况、建筑业增加值完成情况、与去年同期的比较。今年全年预计完成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策措施；
（二）各地贯彻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情况。包括部署发动、组织实施情况；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包括数据库建设、平台建设、数据对接情况；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执行情况，包括工程质量承诺书签订情况、法人授权委托书签订情况、工程永久性标牌制度执行情况、参建各方主体信息档案建立及移交情况；
（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情况。今年1-10月，各地安全生产事故指标控制情况，包括事故总起数、较大事故数量、死亡人数等。
四、城市管理
（一）城市建筑扬尘和道路扬尘治理
按照鄂政办发〔2015〕28号、鄂建办〔2015〕262号文件要求，开展建筑扬尘和道路扬尘治理情况。对截至9月底PM10平均浓度最高和同期增幅最大的荆门、宜昌、黄石、孝感、随州、仙桃、潜江、天门等8个城市进行重点督查。主要督查以下情况：一是治理工作推进情况。即：治理工作的组织及推进情况，开展检查及执法情况，资金、设备、设施的投入情况，治理目标实现情况等。二是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措施落实情况。即：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履责情况，现场围挡围墙、道路硬化、车辆冲洗、裸土覆盖、压尘降尘的措施落实情况等。 三是建筑渣土清运及道路除尘措施落实情况。即：实施公司化运作、严格渣土准运许可、进行密闭运输、按规定路线行驶、按规定地点倾倒；道路清扫清洗频次、机械化清扫清洗作业。  

（二）“三改一拆”（改造旧住宅、旧厂房、城中村和拆除违法建筑）摸底统计
（三）城乡规划督察工作落实情况
按照鄂政办发〔2014〕62号文件要求，开展城乡规划督察工作情况。
五、涉企收费和“红顶中介”整治情况
（一）涉企收费
1.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是否存在超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范围的收费行为；是否存在擅自提高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费标准的收费行为；对小微企业从2015年1月1号起免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对省级从2015年10月1日起取消和暂停的49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对中央从2015年11月1日起取消和暂停征收的3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是否仍在继续征收。
2.经营服务性收费方面。是否存在未经省物价部门批准，越权设立政府定价目录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是否存在未经省物价局部门批准，擅自提高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的；是否存在借助行政权力垄断经营、强制服务、强行收费的行为。
3．行业协会学会收费方面。是否存在行业协会商会依靠代行政政府职能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是否存在强制企业入会收费；是否存在强制企业参加各类会议、培训、展览、考核评比、表彰、出国考察和赞助捐赠、订购刊物收费。
（二）红顶中介整治
1.住建部门是否落实规范和促进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与所属或管辖的中介服务机构在机构、职能、资产财务、人员管理、办公场所等方面是否彻底脱钩；是否解决“双重法人”登记问题；在对中介服务机构监管上是否存在问题，整改效果如何。
2.是否存在住建部门违规将行政审批事项（含已取消的）转为中介服务；通过发文和会议纪要等形式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机构服务；在中介服务机构违规开支、报销费用、索贿等问题。
3.是否存在住建部门的公职人员在中介服务机构持股分红、占有财物、违规兼职取酬、报销费用，勾结中介服务机构套取国家资金等问题。
4.是否存在中介服务机构无政策法规依据设立、无独立财务、搞“账外账”；从事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中介服务无法定依据，一个中介服务事项拆分成多个环节等问题。
5.是否存在中介服务机构利用住建部门的行政权力搞行业垄断，强行服务并收费，强制企业入会、参加各类培训班、研讨班并收费，强制收取赞助费、咨询费、服务费、审验费等问题。
6.是否存在住建部门违规使用财政、国有资金购买中介服务，虚假支付中介服务项目及违规使用票据、乱收乱支；不按规定实行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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